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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怡＊

法律學門在國科會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相對而言是個歷史悠久的學

門，由於法律學的特色使然，法律學門和人文學科甚至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學門

相較之下，無論在研究範圍、主題和方法上，也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

差異性。所以，就法律學門當前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而言，本文認為或許可以

從法律學門目前運作概況與特色談起，進而檢視當前有哪些困境與挑戰。

一、  法律學門目前運作概況與特色

和其他人社領域的學門相較之下，要說法律學門基於其規範性研究的傳

統，所以特色之一是其所關切的現象與議題，通常與人類生活上的各種社群規

則和交易事務關係較為密切，因此在研究主題的選擇上往往比較 「具體」，或許
並不為過。也正因為如此，目前法律學門根據法律學的傳統分類，加上國科會

政策推動的考量，在 （尤其是計畫申請與審查的） 分組上，總共區分成十個「次
領域」，包括基礎法學、憲法、行政法、商事財經法、刑事法、民事法、勞動及

社會法、國際法、性別研究和原住民研究等次領域。

法律學門在研究經費資源分配上，其運作模式長年以來大致上即是依循上

述次領域的區分，邀請散處於各大專院校法學相關背景的各該次領域初審委員

和複審委員協助審查工作，以期達到合乎專業審查和公平分配研究資源的基本

要求。

不過，不可諱言的是，法學研究既然是要處理人類社會變遷所衍生的諸多

規範爭議，法律學門的計畫申請自然也就會出現以議題為導向而涉及多個次領

域專長的現象，同時，隨著社會變遷的加速和複雜化程度日益提高，此一現象

已經不再是特例，而是逐漸成為常態。因此，近年來法律學門在計畫審查上，

也設法配合此一發展趨勢，不但鼓勵法學界同仁不必拘泥於次領域的區分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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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議題為導向的研究計畫申請，在計畫審查過程中，儘量使跨越次領域的公

平審查得以實現。

更進一步言之，法律學門近年來所面對的新興發展趨勢，則早已不限於涉

及兩個以上次領域的研究主題或計畫，而是跨足其他學科或學門的研究需求日

益增加，這除了為法律學門的計畫審查品質帶來更多挑戰之外，也日漸凸顯出

法律學門本身發展上的困境。

二、  困境

法學研究在傳統上固然有一定的分科，但是，隨著社會變遷的速度和幅度

加劇，法學研究不管在理論面向或實務面向上，近年來都遭逢日益嚴峻的困

境，這些困境有出自法學研究者與社會互動時的長年磨合問題者，有出自與其

他研究領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和科學研究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

者，以下分別加以說明和分析：

就前者而言，法學研究者其實必須透過人和集體的努力，透過法學教育甚

至法學普及傳播等各種方式和管道，才能儘量設法針對社會大眾和公私部門對

於「法治」價值觀的建立和 「法律知識」 的充實上，加以提升。除此之外，如何
在社會結構和政府組織的運作面向，營造出一個能夠充分認知到秉持獨立精神

與誠正態度的法學研究社群及其能量，乃現代民主憲政社會不可或缺的友善環

境，尤其是矯正社會上或政府內認為法學研究者可以毫無自省、毫無限制地提

供任何 「為客戶需求量身訂做」 的 「速成法律見解」 此種對法律人工具性的錯誤
認知，也是法學研究者應該對 「健康而現代」 的法治國家負起的基本社會責任。

作為國科會所屬的法律學門，除了以促進法學研究的發展與進步為目的，

執行研究資源規範和分配的任務之外，如何進一步讓法學研究的發展與進步成

果，能夠真正回饋到國科會所追求的學術研究成果上，以及有效促成我國當代

法治社會的進步，也應該是職責所在。就此而言，可以說是法律學門和其他學

門之間的殊異之處，也正因為如此，法律學門如何善用本身的研究能量，盡其

可能有效推廣其研究成果，其實有嚴肅思考的必要性，而這也是法律學門長年

以來受限於國科會在組織面和政策面的學門定位和資源分配，比較難以突破的

困境。倘若國科會能夠對法律學門的特殊性予以一定程度的例外考量，並且規

劃出可以讓法律學門發揮特色的模式，或將有助於紓解此一困境。

就後者亦即法律學門和其他學門之間的互動困境而言，則是主要出現在各

個學門主要的專業關注不同且各自忙於自己學門內的工作，所以，彼此之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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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有真正有效溝通和合作的機會和空間，殊為可惜。尤其，平心而論，各個學

門內絕大部分的同仁通常專注與忙碌於自己領域內的研究工作，才是目前的常

態，其他學門除了遭遇研究過程或成果分配所涉的智慧財產權或學術倫理相關

議題之外，很少會思考到法律學門的研究能量對各該學門可以提供的協助和合

作可能性，加上國科會鼓勵跨領域研究的政策現狀，大致上對於法律學門的規

範研究專業特殊性也未有著墨，所以，即使法律學門有心嘗試跨領域的研究，

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除了相對而言仍屬少數的個別法學研究者，能夠真正做

到跨領域的研究並且因此而有一定程度以上的研究成果產出之外，法律學門的

研究者和其他學門研究者之間的合作，並非普遍現象或作法，換言之，法律學

門目前在不同學門間的跨領域研究上，其實仍有明顯的困境。

三、  挑戰：代結語

本文前述的法律學門困境，其來有自，並非難以理解，但是，這些困境在

屬性上有偏向學門本身研究特質者，有出自學門與整體社會和政府部門互動關

係者，也有可歸咎於不同學門之間交流不足的因素者，這些困境到底應該如何

紓解，恐難有單一的答案可言，也正因為如此，這對法律學門來說其實是個嚴

肅的挑戰。

就國科會本身可以協助突圍的長期難以突破處而言，更多研究資源的挹注

或許只是必要的起跑點，而此處所指的研究資源挹注，則是並非僅限於研究經

費的提高，除了此一屬於數量面的努力外，國科會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進一步提

升跨學門、跨領域研究的能量，例如透過建立有效的媒合機制等手段，鼓勵其

他學門的研究同仁能夠在法律學門內找到適當的研究合作對象，進一步落實國

科會跨領域研究的政策。

其次，如前所述，法律學門的研究成果特性，除了因為國科會向來支持基

礎研究而具有將法學研究領域中各種理論進一步深化的價值之外，法律學門的

規範研究能量，對於當代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門的實務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政

策規劃與落實，也往往可以扮演引領者或協助者的角色。尤其，法律學門同仁

的研究，長期以來相當強調比較法的研究及新興法學的研究，如果能夠透過某

種政府部門間常設機制的建立和運作，有效地將法律學門這些前端研究成果予

以分享或傳播，想必應該能夠促使法律學門的研究成果獲致一定程度跨機關甚

至跨公私部門的擴散效益，長期而言必然有助於我國法治社會的現代化與良性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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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要因應法律學門本身當前在研究發展上所面臨的挑戰，則是必須

訴諸更多足以支撐法學知識生產的研究能量提升，尤其在眼前這個法律專業和

法學研究備受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挑戰的年代，不管是學門內或者跨學

門的研究能量提升，恐怕都是延續法律學門傳統並且不斷提高法學研究水準的

不二法門。

不可否認地，任何學門的存在，都不免遭遇某種正當性危機。法學研究的

正當性，仰賴人類社會各種活動與現象甚深，人類社會的變遷，往往也就註定

法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以當前科技變遷的速度與幅度來說，單純從法學研究次

領域的界定出發，或許的確已經使得法學研究「適應環境」的能力有所不足。

另外，再加上目前各種法學相關實務需求往往具有跨越法學次領域特質甚至跨

學科特質的導向力量，也使得法律學門很難自外於這種既要求次領域專精又要

求跨域研究的趨勢。甚至，其他學門對於 「法學」、「法律」、「規範」 甚或 「治理」 

此一面向的研究需求或合作需求日增，更導致法律學門在學術版圖的界定上，

必須有所反省甚至因而進行調整。

綜合言之，目前法律學門所遭逢的挑戰，可以說是多面向的挑戰，原因錯

綜複雜甚至莫衷一是，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法律學門的同仁可以碰觸或挖掘

到的法學理論研究議題或實務爭議問題，也就可以說因而更加源源不絕，同

時，也導致法律學門的同仁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很可能無從僅以法律學門同

仁慣用的傳統比較法研究方法，當成定於一尊的研究方法，而是必須多方嘗試

並找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才足以因應。諸如此類的挑戰，或許不免會使法學研

究者對於法律學門的知識本質產生質疑，然而，即使是質疑，也應該是法律學

門同仁進一步的思考與反省的正面起點，但這應該有助於法律學門釐清自我定

位和何去何從的潛在爭議，未必不是一個促成更深更廣研究發展方向的契機。


